
关于印发《如皋市镇区环卫设施设备配套、建设及管护标准》《如皋市镇区环卫管理质量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加强镇区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提升镇区环境卫生管理保洁水平，促进城镇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等文件精神，经充分征求镇（街道）意见，现将《如皋市镇区环卫设施设备配套、建设及管护标准》、《如皋市镇区环卫管理质量标准》整理印发，请予以试行。

如皋市城市管理局

2014年9月30日

抄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14年10月09日印发

如皋市镇区环卫设施设备配套、建设及管护标准

（试行）

1 总则

1.1为加强镇区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管理，提高镇区环卫基础设施水平，满足镇区环卫工作发展需要，特制定本标准。

1.2本标准适用于指导镇区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及管护。

1.3镇区环卫设施应符合布局合理、美化环境、方便使用、整洁卫生和有利于环卫作业等要求，并应与镇区建设改造、新农村建设同时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使用。

1.4本标准所述环境卫生设施主要包括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容器、果壳箱及配套垃圾收运车辆设备等。

2基本规定

2.1镇区环境卫生所需的各类设施，必须统一规划和设置。其规模与型式应根据生活废弃物产量、收集方式和处理工艺等确定。

2.2镇区生活废弃物应逐步实行资源化回收利用，以利于垃圾处理的减量化。

2.3镇区公共厕所选址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要符合镇区发展要求，满足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需求，并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05的相关规定。

2.4镇区公共厕所的日常管护由各镇区环卫部门负责，或实行服务外包。公厕日常管护应实行专人负责，并逐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公厕内外环境应保持整洁、卫生，设备设施保持整洁、完好。

2.5镇区、农村集中居住区及自然村应设置垃圾收集中转站点及容器，并应与镇区、村改造建设同规划、同建设及同投用。收集中转站点及容器由镇区环卫责任部门统一管护，做到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

2.6原有环卫设施需改建或迁建时，必须制定并落实改建或迁建的计划后，方可改建或迁建。

3镇区

3.1公共厕所

3.1.1设置标准：重点风景旅游区、主要商业街道应设为现行行业标准二类以上；商业区、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可参照二类标准；镇区次干道、镇村结合部及行人交通量较小的道路沿线和区域可参照三类标准。

3.1.2设置规定：镇区公共厕所设置密度不小于3座/km²，主干道及主要商业街道设置间距不大于500m，建筑面积不小于60㎡；次干道及一般街道设置间距不大于800m,建筑面积不小于30㎡；镇村结合部及人流量较小道路沿线设置间距不大于1500m,建筑面积不小于20㎡。

3.1.3设计和建设要求：

3.1.3.1镇区沿街宜发展附建式公共厕所，设置于临街建筑物底层应有单独出入口及管理室，结合主体建筑一并设计和建设。独立式公厕外观和色彩的设计与周边建筑群及环境相协调，公厕设计建设要既满足功能需求，又与环境相协调，以方便维护管理为原则。

3.1.3.2大型商场、餐饮场所及其他公共建筑内厕所，繁华路段单位内厕所应向社会开放。

3.1.3.3独立式公厕外墙与相邻建筑距离一般不小于5m，周围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公共厕所内部应空气流通、光线充足，采用性能可靠、故障率低、维修方便的器具。公厕内外应设置统一的标识牌，公厕服务范围内应有明显、统一的指示标志牌。

3.1.3.4公共厕所按其等级类别可分为独立式便器和通槽式两种，二类以上专管公厕应采用独立式便器，其他原则上可采用通槽式，以便于维护管理。镇区公厕均应建成水冲式公厕，设计时应适当增加女厕的建筑面积和厕位数量，男厕位于女厕位的比例宜为1:1～2:3。

3.1.3.5通槽式公共厕所以男、女分槽式冲洗为宜，如合用冲水槽时，必须由男厕向女厕方向冲洗。

3.1.3.6公共厕所的粪便严禁直排，应优先考虑直接排入污水管网，如不具备条件时，应设置化粪池等排放系统。

3.2垃圾中转站

3.2.1镇区应配置压缩式垃圾中转站，转运站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内规划人口数量产生的垃圾最大月平均日产量确定，压缩设备不少于1台套，并留有一定的改扩建余地。

3.2.2镇区垃圾转运站宜设置在镇郊结合部，交通方便、市政条件较好并对居民影响较小的地区，站内配置休息管理、停车库房及车辆洗车处等。

3.2.3垃圾转运站外型应美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转运站与相邻建筑间距不小于10m，周边应增设一定宽度绿化带，适度提高站内绿化率，有效控制噪声，并设置除臭装置，垃圾污水就近接入污水管网，不具备条件的通过三格式化粪池后排入市政管网。

3.2.4进站垃圾收集车辆应采用密闭运输，逐步淘汰人力车、拖拉机、农用车进站，并向压缩式收集车辆发展，提高垃圾收集效率；转运车辆应与压缩设备相配套，并做到密闭运输，避免污水滴漏；

3.2.5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超重、超高运输；装卸垃圾应符合作业要求，不得乱倒、乱卸及乱抛垃圾。

3.2.6垃圾中转站应制度健全、台账清楚、卫生良好、机械完好、性能良好；车辆设备应标志清晰，容貌保持整洁，运输过程中无抛洒、滴漏现象。

3.3垃圾收集容器

3.3.1镇区垃圾收集容器设置位置应固定，并符合方便居民，不影响镇容观瞻，利于垃圾的分类收集和机械化收运作业等要求。

3.3.2镇区垃圾收集容器设置应考虑适应将来分类收集的发展需要，收集容器与分类投放应兼顾，分类收集标识清楚，分类收集的垃圾应分类运输。

3.3.3镇区垃圾收集容器的服务半径一般不超过70m，由居民自行将垃圾袋装后投放到收集容器内。

3.3.4镇区主次干道建议采用桶式垃圾收集容器或内置式桶式垃圾房，且数量符合周边人群生活生产需要，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内外墙地砖饰面，污水就近接入市政管网；背街小巷及偏远道路应设置垃圾箱，便于清洁管理。

3.3.5垃圾容器配套收集车辆宜采用3t以上压缩车，以利于提高垃圾收集效率，减少二次污染；为配合机动车收集模式，垃圾容器宜采用240L垃圾集装桶。

3.4果壳箱

3.4.1镇区主要道路两侧或路口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等出入口附近应设置果壳箱。果壳箱要求美观、卫生、耐用，并能防雨、抗老化、防腐、耐用、阻燃。

3.4.2果壳箱的设置应便于废物的分类收集，分类废物箱应有明显标志并易于识别。

3.4.3镇区果壳箱的设置间距可参照以下规定：

商业、广场：50～100m

主次干道：100～200m

支路：200～400m

如皋市镇区环卫管理质量标准
（试行）
一、镇中心区
1 道路清扫保洁
1.1 镇区人员密集的商业街道、景观道路、主要道路日保洁时间不少于12小时。清扫保洁人员按清扫面积4200㎡/人（或保洁面积5040㎡/人）配备。一般街道、小街巷、镇村结合部等其他道路日保洁时间不少于8小时。清扫保洁人员按清扫面积6000㎡/人（或保洁面积8400㎡/人）配备。
1.2 商业街道、景观道路、主要道路做到从墙根到墙根全方位清扫保洁，快慢车道、人行道、广场、树穴等做到无垃圾、无积泥、无积水、窨井眼畅通。重要路段路面基本见本色。
1.3 一般街道、小街巷、镇中村等其他道路保洁做到无暴露垃圾堆、无明显散落垃圾、无积泥、无杂物堆积。
2 垃圾、粪便收集清运
2.1 生活垃圾、粪便收集应采用环卫专用车辆，实行机械化收集。
2.2 垃圾箱、房、桶及果壳箱中的生活垃圾，每日收集1次以上，重点区域和重要路段每日收集2次以上，确保垃圾容器不满溢。
2.3 定期抽吸未接通污水管网的公厕贮（化）粪池，确保便不满溢。
2.4 垃圾、粪便收集作业应做到车走地净。垃圾、粪便运输途中做到密闭运输、无沿途抛洒滴漏。作业车辆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
2.5 建筑装修垃圾等不可燃垃圾应和可燃的生活垃圾分开收集，单独清运、处理。
3 环卫设施管养
3.1 公厕建筑外观良好，屋顶墙体基本无渗漏，内外墙面无严重剥落，墙地砖缺损及时修补。室内各类设施完好，管道畅通，冲水性能良好，给排水系统设施无缺损。
3.2 镇区公厕保洁人员按8座/人配备。每日冲洗2次以上，做到墙地面、便槽、便器、倒桶口、挡墙板无垃圾杂物、无积垢、无蛛网、无乱涂贴。手纸篓每天清理，确保不满溢。
3.3 公厕周围环境整洁，绿化整齐。
3.4 垃圾容器设置合理、数量足够，发现破损及时修理或更新。
3.5 垃圾容器每天进行清洗保洁，做到垃圾箱房外表无积灰、污迹、乱涂贴，垃圾桶外表完好整洁，周围无散落垃圾和污水。
3.6 在苍蝇孽生季节安排专人对公厕及垃圾容器进行消杀，做到基本无蝇。
4 中转站管理
4.1 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
4.2 中转站各类设施、设备完好，中转作业操作规范，运转正常。
4.3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内外墙面、门窗无积尘、污迹及蛛网等，场地、沟槽、绿化等洁净，无散落垃圾、无积水、无乱堆杂物。
4.4 做好消杀、除臭工作，做到基本无蝇无臭。
5 绿化保洁
5.1 镇区绿化带、绿地中无白色垃圾、枯枝、砖块杂物、动物粪便。
二、镇管理区
1 道路清扫保洁
1.1 镇区人员密集的商业街道、景观道路、主要道路日保洁时间不少于10小时。清扫保洁人员按清扫面积5000㎡/人（或保洁面积6000㎡/人）配备。一般街道、小街巷、镇中村等其他道路日保洁时间不少于8小时。清扫保洁人员按清扫面积7000㎡/人（或保洁面积9800㎡/人）配备。
1.2 商业街道。景观道路、主要道路做到从墙根到墙根全方位清扫保洁，快慢车道、人行道、广场、树穴等基本做到无散落垃圾、无积泥、无积水、窨井眼畅通。
1.3 一般街道、小街巷、镇中村等其他道路保洁做到无暴露垃圾堆、无明显散落垃圾、无杂物堆积。
2 垃圾、粪便收集清运
2.1 生活垃圾、粪便收集采用环卫专用车辆，试行机械化收集。
2.2 生活垃圾每日收集1次以上，重点区域和重要路段每日收集2次以上，确保垃圾容器不满溢。
2.3 定期抽吸未接通污水管网的公厕贮（化）粪池，确保粪便不溢满。
2.4 垃圾、粪便收集作业做到车走地净。垃圾、粪便运输途中基本做到密闭运输，无沿途抛洒滴漏。作业车辆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
2.5 建筑装修垃圾等不可燃垃圾应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处理。
3 环卫设施管养
3.1 公厕建筑外观完好，屋顶墙体基本无渗漏，内外墙面无严重剥落，墙地砖缺损及时修补。各类设施完好，管道通畅，冲水性能良好，给排水系统设施无缺损。
3.2 镇区公厕保洁人员按10座/人配备。每日冲洗2次以上，做到墙地面、便槽、便器、倒桶口、挡墙板无垃圾杂物、无积垢、无蛛网、无乱涂贴。
3.3 公厕周围环境整洁，绿化整齐。
3.4 垃圾容器设置合理、数量足够，发现破损及时修理或更新。
3.5 垃圾容器每天进行清洗保洁，做到外表基本无污迹、乱涂贴，垃圾桶外表完好整洁，周围无散落垃圾和污水。
3.6 在苍蝇孽生季节安排专人对公厕及垃圾容器进行消杀，做到基本无蝇。
4 中转站管理
4.1 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
4.2 中转站各类设施、设备完好，中转作业操作规范，运转正常。
4.3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内外墙面，门窗无积尘、污迹及蛛网等，场地、沟槽、绿化等洁净，无散落垃圾、无积水、无乱堆杂物。
4.4 做好消杀、除臭工作，做到基本无蝇无臭。
5 绿化保洁
5.1 镇区绿化带、绿地中基本无白色垃圾、枯枝、砖块杂物、动物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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